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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警 21年，有 15 年都在保密维稳

岗位，工作在隐蔽战线，所有的工作只

能默默无闻，回到家连自己的家人都

不能讲述工作上的事情。市公安局国

保大队大队长程建阳谈及自己的工作

历程，似乎有无限感慨，却又欲言又

止，从警生涯练就的职业习惯使他的

话语不多。

2003年 4月，在基层做了 6年民警

的程建阳进入国保大队。已经习惯了基

层热火朝天的工作环境，一下子有点不

适应这样的冷清。“国保大队的主要工作

就是搜集国内安全保卫、反邪教、反恐方

面的情报信息，并准确作出研判，为各个

单位决策行动提供依据。”

程建阳深知，国保大队担负着维护

我市政治大局平稳的重大职责。作为这

个隐蔽战线的一线指挥员，必须具有铁

的纪律和过硬的本领。在大队内部，他要

求每名队员都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把忠

诚、担当、公正、廉洁作为价值追求，锻造

出一支铁的队伍。

全国“两会”和党的十九大召开期

间，国保大队民警全员上阵，连续奋战

1个月，对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确定的我

市涉稳重点人员进行了严密的侦查和

控制，圆满完成了稳控工作，确保了全

国“两会”、十九大期间不受到来自我

市的干扰，受到了省厅领导的充分肯

定和高度赞扬。

去年以来，程建阳带领国保民警先

后深入开展了“国保三级情报网建设”

“滤网计划”“今冬明春专项行动”“深化

严打年”“法轮功地下组织专项行动”“敲

门行动”“清风行动”“平安十九大 维稳

大排查”“法轮功反宣币专项行动”“邪教

组织实际神专项行动”等 10余项专项调

查工作，为领导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针对近年来特定利益群体活动频

繁的客观现象，程建阳先后撰写调研

材料 5篇，均被省厅采用。2017 年国保

大队全体民警共收集各类情报信息

500 余条，被省厅采用 60 余条，向维

稳、民政、宗教等部门通报情况 50 余

次，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成功阻止我

市相关特殊利益群体赴省、进京集体

访的案（事）件 30余起。

“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些针对某一特

定利益群体的敏感节点，每当这些敏感

节点快要来临时，我们都要提前谋划，做

好维稳安排，加班对于我们来说已成为

家常便饭。从工作中涉密文件资料的严

格管控到生活中的严守秘密，我们已经

养成了习惯。作为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必须有甘做无名英雄的胸怀，这不是说

我们有多高尚，而是工作的要求必须这

样。这么多年来，虽然每天都很累，也很

无名，但我心里从来没有因为默默无闻

而考虑换个岗位。”程建阳说。 郭营战

编者按：月 日，在全市 年工作总结表彰暨 年工作动员会上，王勇慧、王晓辉、陈冬伟、王童瑶、程建阳、

秦基伟、崔伟峰、杨冰、李新超、李晨光 名政法干警被授予 年度汝州市十佳“平安卫士”荣誉称号。他们中有打击犯

罪、保民平安的人民警察，有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审判专家，有深入一线、反贪反腐的神勇斗士，有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

爱民模范，有冲锋在前、临危不惧的岗位先锋……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着汝州人民的和谐安宁，生动诠释了政法干

警的责任与担当，谱写出一曲曲催人奋进的奉献之歌。为充分展现新时期广大政法干警的良好精神风貌，在全社会形成弘

扬正气、争当先进、比作贡献的浓厚氛围，市委政法委联合市信息中心在《今日汝州》“平安汝州”专版上刊发十佳“平安卫

士”先进事迹，敬请关注。

今年 41岁的王勇慧，2005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

兵指挥学院，法律本科学历。先

后在市公安局、市法院工作，现

任市法院办公室主任。

“王主任，有份文件急需你

处理一下。”“王主任，关于用车

的事需要你安排下。”3 月 22

日，当记者来到市法院办公室

刚见到王勇慧时，他正在忙碌

地处理公务。此时，他的电话响

了，他一边在纸上记录着电话

里的内容，一边让其他同事稍

微等下。忙，是记者对他的第一

印象。每天，在市法院的办公大

楼里，大家总能看到他忙碌的

身影，他一忙起来常常连下班

时间都忘记了。因为忘我工作，

他时常顾不上家，甚至连家人

的生日都记不住。

作为办公室主任，在工作中，王勇慧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把

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法律技能作为长期的奋斗目标孜孜以

求。他认真开展综治暨平安建设宣传工作，组织保密宣传活动，通过

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为群众解决法律疑问，为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为方便当事人，王勇慧着力搭建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公

开三大平台，解决法官技术方面难题，方便诉讼参与人查询案件相关信

息，减少当事人诉累。同时，积极配合市委综治办开展监控设备等技防

设施。他还发挥办公室督查联络岗位优势，共 5次邀请 100余名国家、

省、市代表委员莅临法院视察工作，进行座谈，促进法院整体工作的开

展。他还参与制定了《汝州法院与省市代表委员结对联络工作方案》等文

件。由于工作成绩突出，2017年他被市委评为“督查工作先进个人”。

2017年 6月 8日，市委市政府向法院下达了一个紧迫任务，在 2

个月内完成对双拥路全段的外立面整治、门头框架安装、道路整修、绿

化、强弱电入地等工作，要求达到省级验收标准。接到任务后，王勇慧

积极与设计、施工单位沟通，联系多个施工队，在双拥路分段开始、同

时施工，并指派专人作为联络员，每天早 6:00至晚 10:00，在双拥路全

段督促工期、协调处理问题，最终按期完成了该项任务。由于他表现优

异，被我市百城提质办两次评为先进个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办公室工作说到底就是要服务保障好审判

工作。面对繁忙琐碎的工作，不规范标准，就做不好服务保障。”工作中

他养成了认真谨慎、务实高效的作风。“嘴快、腿快、手利”，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

多年来，王勇慧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处理工作中的各种

矛盾。他以务实的作风、廉洁的品格和奉献的精神，树立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良好

形象。 吴伟伟

他曾荣立“个人三等功”，荣获“优秀

共产党员”“办案质量标兵”“平安建设先进

个人”“平安卫士”等荣誉称号。他就是市检

察院派驻市看守所检察室副主任王童瑶。

2015年 1月，王童瑶在审阅一起生

产假烟叶案件卷宗时，发现证据中显示

一名被称为“刘总”的女性极有可能是全

案的“幕后老板”，遂在确定“刘总”的真

实身份后，发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

议书》，追加逮捕未被列为犯罪嫌疑人的

刘某。刘某被抓获后，供述多名主犯的信

息，办案机关顺藤摸瓜，一举破获了这起

横跨四地、涉案数额超千万元的制售假

烟案件。在该案中，王童瑶秉公执法，积

极追捕漏犯，荣立个人三等功。

在侦查监督科工作期间，王童瑶依

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办理审查逮捕

案件 202件，逮捕 152件 188人，不逮捕

50件 66人，办案正确率 100%。还数十

次到公安、药监、烟草等单位开展刑事立

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工作，共办理立案

监督案件 16件，办理侦查活动监督案件

12件，追加逮捕犯罪嫌疑人 10人，执法

成效显著。

2016年 6月，王童瑶在调阅财产刑

执行卷宗时，发现王某诈骗一案中，已服

刑的王某被并处罚金 6万元，却仅缴纳

了 2万元。在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的同

时，王童瑶与王某的舅舅林某取得了联

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将缴纳罚金

后可作为减刑条件的规定编成短信发送

给林某，最终，林某被其诚意打动，主动

缴纳了剩余罚金 4万元。该案被省人民

检察院评为“2016年度财产刑执行检察

优秀案件”。

2016年 8月，王童瑶被省人民检察

院抽调，参加由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

院牵头成立的专案组，参与办理杨某某

（副部级）受贿案。接到抽调命令时，女儿

出生尚不满三个月的王童瑶无条件服从

组织安排，担负起 4起犯罪事实的侦查

取证工作，涉及赃款人民币 360万元、欧

元 1万元。历时 5个月，最终在专案组成

员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下，杨某某受贿

案的侦查工作圆满完成。王童瑶的付出

不仅赢得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也为市

检察院争得了荣誉。

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岗位上，王童

瑶共办理审查逮捕案件 7件 28人，办理

审查起诉案件 8件 33人，办理职务犯罪

案件 3件 7人，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

件 21件 21人，办理刑法执行和监管活

动纠正违法案件 23件。撰写的论文《羁

押必要性审查业务考核机制的建立与完

善》，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

评为 2016年度刑事执行检察理论研究

征文三等奖；办理的叶某销售假药羁押

必要性审查案件，被省高级人民检察院

评为“2016年度羁押必要性审查优秀案

件”；2017年 12月，其参与创建的看守

所检察室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一级

规范化检察室”。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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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冬伟今年 42岁，自 2006年进入

检察机关以来，始终牢记人民检察官的

神圣职责，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严格执行

检察办案的各项纪律规定，不为情所谋，

不为利所诱，多次被平顶山市检察院授

予三等功和优秀个人，并被评为 2017年

度汝州市十佳“平安卫士”。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直是陈

冬伟不懈的追求。近年来，他审查办理了

南关棚户区改造，钟楼街道郭庄棚户区、

闫庄棚户区改造，滨河路施工、207国道

改造等涉及全市重点项目的审查逮捕案

件，在办案过程中始终坚持在遵循法律

原则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宽严相济的刑

事司法政策，对带头影响重大工程施工

以及多次以上访为借口敲诈勒索的人员

坚决依法批准逮捕，对那些认罪悔罪积

极配合工作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轻作出

不批准逮捕决定，取得了良好效果。

陈冬伟认真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对应

该立案而未立案的坚决要求立案，对不应

当立案而立案的，坚决要求撤案，对违反

程序要求，不依法办案的及时进行纠正。

有一次，一名妇女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

女孩到检察院反映小女孩在出租房内被

房东强奸猥亵，但公安机关仅对嫌疑人进

行了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罚，没有以刑事

案件立案。该妇女拿出一张行政处罚决定

书、一份控告材料和一份医院对小女孩下

体进行检查的诊断证明，希望检察院能维

护其合法权益。陈冬伟意识到这可能涉嫌

刑事犯罪，指派检察干警核实问询并启动

监督程序，及时调阅该案的卷宗材料，向

公安机关发出了《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

知书》，最终该嫌疑人以猥亵儿童罪立案，

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赔偿被

害人 3万元。

工作中，陈冬伟始终坚持以事实为

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做到不枉不

纵。一年来，共审查逮捕案件 422件 565

人，追加逮捕遗漏的嫌疑人 17人，其中

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 9人，切实

维护了司法公平正义。

中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陈冬伟积极参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

时与公安机关、公诉部门协调配合，形成

打击合力。通过充分履行侦监职能，对黑

恶势力犯罪案件主动开展提前介入工

作，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在审查逮捕

环节，坚持“两个基本”原则，提高办案效

率，不纠缠细枝末节、不在侦监环节贻误

战机。针对王寨乡某村原党支部书记胡

某某雇凶报复故意伤害这一性质恶劣的

案件，受理后快速办理，仅两天就对 4名

犯罪嫌疑人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并对

在逃的两名嫌疑人进行了追捕，有力打

击了黑恶势力犯罪，彰显了除恶务尽的

信心和决心。 李刚

陈冬伟:牢记神圣职责 维护公平正义

王童瑶：忠诚检察事业 书写无悔人生

程建阳：甘做“无名英雄”

王晓辉 1996年毕业于郑州

大学法学院，1997 年 10 月进入

市法院工作至今，现任市法院刑

事审判庭副庭长。2017年，他个

人收案 171件，结案 169件，结

案率 98.83%。2016年 2月被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

法院优秀法官；2017年 3月被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个人

三等功。

开庭审理案件，对王晓辉来

说是常事。为节省时间，提高审判

效率，王晓辉经常在半天时间里

逐一开庭三四个案件，常常到 12

点多才审判结束。因案件多，审判

过程中他连休息时间都没有。面

对一些大案，从开庭到审理结束

需要五六个小时，他常常要到下

午三四点审判结束后才能吃上午饭。“这还不算什么，阅卷宗才是一项工

作量非常大的活。”王晓辉说。

阅卷宗不光是详细地阅读案件卷宗，还要细致地分析和做好案

件记录，书写判决书，有些案件光记录就要写 20多页。2017年 10月，

有一起合同诈骗案由王晓辉来承办审理，因案情复杂，要审阅的卷宗

就有 20多本。白天忙碌的王晓辉没空审阅卷宗，面对着急开庭的当

事人，他只好晚上加班看。为了这个案件，他连续数天加班到晚上近

12点。据统计，仅 2017年，超过 20页的判决书，他就写了近 20本。

在工作中，王晓辉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他

的严谨细致、热情服务、文明办案，受到了当事人及同事们的一致好

评。尤其在审判岗位上，他的办案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2017年，他独

立审结各类刑事案件 169件，无错案及瑕疵案件，且所办理案件大多

为疑难复杂案件。2015年，他还受市法院指派，审理因信访问题被省

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济源市人民法院李强挪用公款再审案，受到领

导及上级法院的肯定。

在办案过程中，王晓辉为使案件能尽早审结，他总是提前阅

卷，熟悉案情，做到心中有数，最大限度地缩短办案周期。由他主审的案件不仅效

率高，而且质量好。在其审结的各类刑事案件中，没有因案件产生缠访、闹访的，

没有一起引发涉诉信访的案件。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王晓辉严把程序关，以公

开促公正，实行审判的“阳光作业”，绝不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真正实现了“人民

法官为人民”的理念。

王晓辉还非常注意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几年来，他利用

业余时间，认真学习，不断提高，成为所在庭室的办案主力。在办案之余他还积极参

与支部的组织建设和公益活动，结合审判实践撰写多篇论文、案例和信息。2014年，

他撰写的一篇关于传销活动的案例就被《公民与法》杂志采用。 宋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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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为程建阳


